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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境法 
 

■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國際環境法是國際法日益熱門的一個領

域。提起全球環境，一般的聯想是各種的

污染問題，包括水、空氣、河川、海洋、

工業、石油外溢、廢棄物等等。污染問題

激起人們對環保的關切，但不能涵蓋所有

全球環境議題。植物、人類、其他動物以

及居住在地球上的微生物，經由複雜與相

互依存的構成分子組成網絡，彼此間結合

並與非生物環境結合，在自然與文化方

面，構成地球整體的生態環境，整個地球

與太空環境成為一個單一可共享或分享的

資源。  

 會造成潛在傷害與跨國效果的國家行

為，範圍很廣，包括資源的探測、國際河

川的使用、核子測試、氣候改變、工業廢

棄物處置、石油運送、海洋與太空的探測

等等。  

 過去所發生的嚴重跨國性環境污染問

題，是藉由援引與適用國際法中有關國家

責任、領土主權與公海自由的規定來解

決。國際法的既存認知是：國家有義務不

使用其領土或不允許其領土被使用，來造

成實質的跨國性環境傷害。  

 當代對全球環境的關切，因1972年在斯

德哥爾摩所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而

進入一個新的紀元。該會議所通過的斯德

哥爾摩宣言要求「所有政府與人民為維護

與增進人類環境並為全人類與其子孫的福

祉而共同努力」。宣言依國際習慣法強調

國家「負有責任去保證在它們管轄或控制

範圍內的活動不會對其他國家或不在其管

轄範圍內區域的環境造成侵害。」  

 二十年後，世界領袖在里約熱內盧齊聚

一堂，召開「地球高峰會」，又稱聯合國

環境與發展會議。會中通過了聯合國氣候

變化公約等等，也採納二十一議程，以期

在二十一世紀引領全球人民邁向「永續發

展」之路。  

 台灣人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與要求愈來

愈高，增加對國際環境法的瞭解認識，確

有必要。  

（本文原刊載2000年12月9日自由時報新

世紀智庫評論）          ◎  

 


